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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】

【主动公开】

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152号建议答复的函

白军山、丁红梅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对幸福大食堂、农村老饭桌及农村互助

养老院支持力度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按承接老年人助餐服务数给予社区食堂一定补贴”

的建议

（一）工作进展。一是强化政策供给。自治区民政厅高度重

视老年助餐工作，将老年助餐资金保障纳入《自治区养老服务体

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和《自治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》中，明确加大

彩票公益金对养老服务体系的投入，“将不低于 55%的资金用于

养老服务发展”，先后出台《自治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管理办法》

《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从顶层设计

层面，搭建起城市社区老年助餐可持续运营的制度框架，推动多

方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普惠发展。2025年，联合发改等

部门印发《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产业的若干措施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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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税费优惠、水电气热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等政策，进一

步减轻助餐机构运行压力，为推动老年助餐工作发展提供有力政

策支撑。二是加大资金保障。建立“个人出一点、企业让一点、

政府补一点、集体添一点、社会捐一点”多元筹资机制，自治区

层面认真落实《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对有助餐服

务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，自治区级财政按照新建（购买）的补助

200万元/个，改扩建的补助 100万元/个，同时每个给予 25万元

“设备包”补助；对运营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每个每

年补助 3万元。

（二）工作成效。一是资金保障有力有效。自治区民政厅会

同财政厅持续加大城市社区老年助餐工作支持力度，“十四五”

以来，累计投入资金 1.25亿元用于城市社区老年助餐设施建设

及运营。2025年，争取 386万元中央专项资金，为 251家老年

助餐服务机构配备设施设备，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能力。二是运

营质效稳步提升。全链条推动现有政策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，协

调人社部门将老年助餐服务纳入公益性岗位支持范围，推动老年

助餐持续稳定运营。截至目前，全区现有城市老年助餐点 347个，

运营率 87.3%，较 2024年提高了 11.4%。

二、关于“为农村老饭桌、互助养老院追加运营补助”的建议

（一）工作进展。一是加大运营支持力度。自治区民政厅积

极争取财政资金对实际运营的农村老饭桌每个每年补助 1万元，

对实际运营的互助养老院参照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每个每年补助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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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并指导各市、县（区）按规定落实助餐服务机构税费优惠

及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热等优惠政策，降低运营成本，推动机

构更可持续发展。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8月 13—14日，自

治区民政厅联合财政厅，深入银川市、石嘴山市部分老年助餐点

开展专题调研，全面了解社区食堂、农村老饭桌、互助养老院运

行情况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制约老年助餐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难点

堵点问题，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。

（二）工作成效。一是发展路径更加明晰。有效整合政府部

门、爱心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，推动农村老年助餐服务网

络不断完善，形成了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群众受益”的良性发

展机制，服务可及性和普惠性显著提升，农村老年人就餐需求得

到有效满足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自治区层面累计投入资金 6271万

元用于农村老饭桌建设及运营，推动海原县、利通区等 10余个

有条件的县（区）在综合考虑助餐服务人次和质量、老年人满意

度等基础上，给予老年助餐服务机构 1万－5万元运营或综合性

奖励补助，为全区老年助餐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。二

是运营模式更加多元。探索开展“邻里互助”“中心户”多户搭伙、

困难户和新乡贤结对帮扶等模式，并借助公益性岗位调动低龄健

康老年人、农村留守妇女等群体参与老年助餐工作的积极性，进

一步降低运营成本，助力老饭桌可持续运营，有效破解农村老年

人用餐难题，推动老年助餐工作更可持续、更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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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以上 2条建议，结合民政工作实际，下一步我们将积极

采纳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，因地制宜

推动老年助餐工作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发展。一是在政策落实上

持续用力。加快推动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

施方案》全面落实，进一步细化实化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，统筹

政府购买服务、探访关爱、长期护理等养老服务相关政策，发展

老年助餐服务。二是在运营发展上持续用力。按照政府主导、市

场运作、社会参与原则，出台相关政策激励各类社会力量参与老

年助餐服务。指导各地遵守市场规律，走政府统筹引导+社会化

的道路，持续优化老年助餐设施布局。三是在提升质效上持续用

力。采取倾斜措施支持农村地区扩大服务供给，因需补齐农村设

施短板，优先在留守老人多、居住较集中的行政村规划老年助餐

服务设施。发挥现有设施枢纽平台作用，探索互助院、幸福院及

邻里互助等多种助餐模式，就近就便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

2025年 8月 28日

（联系人：杨宗亮；联系电话：0951-5915777）

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 2025年 8月 28日印发


